
113年度加強雞糞再利用管制查核
•查核事項：

•面積

•是否有在使用

•處理流向
(含對象及電話)

堆肥舍

•代處理機構

•合約效期

代處理合約

•是否有在使用

生物處理機

聯絡人：葉上瑜
電話：(04)22289111#563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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雞糞快速發酵或一般發酵處理方式

•快速發酵：

•適用於肉雞舍或含墊料之雞糞發酵：

•密閉雞舍為主，堆肥化完成時間約10天

(7~14天)，期間至少翻堆4次。

•堆置高度、濕度及溫度：60~150公分，適當

濕度(40-60%)下，中心溫度保持55℃以上5

天。

•設備：簡易翻堆機、鼓風機或其他可用於翻

堆之工具及溫度計。

•一般堆肥舍發酵：

•適用於蛋雞糞發酵。

•添加適量木屑、粗糠、廢菇包或其他可做為

調整材之物質，一般至少需要21天。

•水分含量調整至60~65%，建議高度1.5~2公

尺高。

聯絡人：葉上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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雞糞清運申請流程

畜牧場

申請

•自主檢核表

•遞送四聯單

•清運未發酵雞糞者，需檢附委
託處理合約書，且對方需具有
清除、處理或再利用資格。

區公所、地方雞協

通報審查

•養雞場雞糞清運檢核表或會勘
紀錄

•其他相關證明文件(如照片)

地方政府

審查

•申請資料審查確認

•如需外運至外縣市區域，另需
由外縣市地方政府審查通過後
始得清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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